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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5-032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04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04月14日——2025年04月14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4月14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4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钱坞路598号6号楼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剑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41人，共计代表股份1,416,818,4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1,194,342,4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7227%。
列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见证，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3.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9人，代表股份222,476,0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07%。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39人，代表股份126,285,3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72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93,633,1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6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8 人，代表股份 32,652,2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22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0,170,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13%。反对 5,

49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1%。弃权447,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0,346,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2975%；反对5,49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81%；弃权447,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该议案的表
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于群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于群力先生获得选举票数 1,402,873,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58%；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2,34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9575%。

根据表决结果，于群力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选举艾一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艾一畅先生获得选举票数 1,402,741,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6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2,20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8528%。

根据表决结果，艾一畅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高美娟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5-009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60,517,371股，占公司总股本44.57%。截止本公告日，联泰集团累计
质押公司股票146,000,000股（含本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56.04%。

一、公司股份质押
2025年4月14日，公司收到联泰集团函告，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流通股股份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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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被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三) 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联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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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及对应融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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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联泰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

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
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5077 证券简称：华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11018 债券简称：华康转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或“上市公司”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相结合，购买张其宾、谭瑞清、汤阴县豫鑫有限责任公司、谭精忠合计持有的河南豫鑫糖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豫鑫糖醇”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
下：

一、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华康股份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之

日前6个月至《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披露之前一日止，即2024年4月27日至2025年3月27日期间。

二、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五）前述（一）至（四）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六）其他在本次交易停牌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及其配偶、父

母、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等资料，相关自然人及机构在自
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1、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郑晓阳之配偶徐艳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郑晓阳之配偶徐艳艳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5,000股，

累计卖出2,000股。徐艳艳就上述买卖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发生在华康股份已召开董事会审议披露本次交

易预案后，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
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未知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
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
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郑晓阳就其配偶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发生在华康股份已召开董事会审议披

露本次交易预案后，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2、上市公司监事郑宇浩（2025年3月21日新任）及其配偶陆姝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监事郑宇浩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2,700股，累计卖出2,700股；郑宇
浩配偶陆姝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1,300股，累计卖出1,300股。郑宇浩就其本人及
配偶上述买卖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及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发生在本人担任华康股份监事之
前，且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监事郑宇浩之配偶陆姝就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发生在本人配偶担任华康股份监事之前，且系

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未知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
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
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3、上市公司母公司财务经理余珠梅、证券事务代表柳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母公司财务经理余珠梅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卖出27,300股；证券事务代
表柳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卖出19,500股。余珠梅、柳强就上述买卖情况说明及承诺
如下：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发生在华康股份已召开董事会审议披露本次交
易预案后，且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

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

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

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

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4、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证券专员张茜之母亲古雅君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6,600股，累计卖

出1,000股；上市公司实控人之一致行动人开化金悦之总经理徐建明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累计卖出 5,200股；徐建明的女儿徐千惠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 300股，累计卖出300股；交易对方谭精忠之配偶程海燕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1,000股，累计卖出1,000股；东方证券项目组成员关晓凡之母亲解光霞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累计买入 600股。
古雅君、徐建明、徐千惠、程海燕、解光霞就上述买卖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未知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
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
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证券专员张茜、开化金悦之总经理徐建明、交易对方谭精忠、东方证券项目组成员关晓
凡就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直系亲属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相关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情
形；2、在华康股份本次筹划实施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透露本次交易任何内幕信息，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华康股份股票或操纵华康股份股票等禁止交易的情形。3、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利用内幕
信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华康股份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
为；4、若上述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华康股
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上交华康股份；5、本人保证本声明与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情形，并对本声明与承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根据东方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东方证券买卖华康股份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2,2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4,1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1,600
注：统计口径包括东方证券及东方证券的控股子公司。
东方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针对上述买卖华康股份的情况，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
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信息不当流通。本公司自营业务账户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交易是
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华康股份
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华康股份A股
股票的行为。”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

情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笔录确认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的前提下，上述机构和自然人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其买
卖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

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笔录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的前提下，上述机构和自然人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华康股份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其买卖
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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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4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华工路1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2
115,830,413
37.86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德水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吴志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93,299
比例（%）

98.6730
反对

票数

1,518,481
比例（%）

1.3110
弃权

票数

18,633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的概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241
比例（%）

98.6531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2议案名称：《关于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241
比例（%）

98.6531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3议案名称：《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241
比例（%）

98.6531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4议案名称：《本次交易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241
比例（%）

98.6531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5议案名称：《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241
比例（%）

98.6531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6议案名称：《发行股份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081
比例（%）

98.6529
反对

票数

1,543,933
比例（%）

1.3329
弃权

票数

16,399
比例（%）

0.0142

2.07议案名称：《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0,298
比例（%）

98.6617
反对

票数

1,533,876
比例（%）

1.3242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08议案名称：《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0,298
比例（%）

98.6617
反对

票数

1,523,375
比例（%）

1.3152
弃权

票数

26,740
比例（%）

0.0231
2.09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94,643
比例（%）

98.6741
反对

票数

1,519,531
比例（%）

1.3119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10议案名称：《过渡期损益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0,298
比例（%）

98.6617
反对

票数

1,533,876
比例（%）

1.3242
弃权

票数

16,239
比例（%）

0.0140
2.11议案名称：《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90,799
比例（%）

98.6708
反对

票数

1,519,531
比例（%）

1.3119
弃权

票数

20,083
比例（%）

0.0173
2.12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0,942
比例（%）

98.6623
反对

票数

1,530,032
比例（%）

1.3209
弃权

票数

19,439
比例（%）

0.0168
3、议案名称：《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4,486
比例（%）

98.6654
反对

票数

1,528,638
比例（%）

1.319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

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94,903
比例（%）

98.6743
反对

票数

1,518,221
比例（%）

1.310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94,643
比例（%）

98.6741
反对

票数

1,518,481
比例（%）

1.3110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4,142
比例（%）

98.6651
反对

票数

1,518,481
比例（%）

1.3110
弃权

票数

27,790
比例（%）

0.0240
9、议案名称：《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28,538
比例（%）

1.3196
弃权

票数

27,790
比例（%）

0.0240
10、议案名称：《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0,885
比例（%）

98.6536
反对

票数

1,528,538
比例（%）

1.3196
弃权

票数

30,990
比例（%）

0.0268
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2、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4,586
比例（%）

98.6654
反对

票数

1,528,538
比例（%）

1.3196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84,586
比例（%）

98.6654
反对

票数

1,528,538
比例（%）

1.3196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4、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6、议案名称：《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21,984
比例（%）

98.7841
反对

票数

1,391,140
比例（%）

1.2010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68,385
比例（%）

98.6515
反对

票数

1,544,739
比例（%）

1.3336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1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74,085
比例（%）

98.6564
反对

票数

1,539,039
比例（%）

1.3287
弃权

票数

17,289
比例（%）

0.014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议案名称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

案

本次交易的概述

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和地点

本次交易的价格及支付
方式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量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
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决议有效期

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

组上市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
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
—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
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7号》第十二条规

定情形的议案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
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
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

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
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承

诺事项的议案

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
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
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85,279
6,462,221
6,462,221
6,462,221
6,462,221
6,462,221
6,462,061
6,472,278
6,472,278
6,486,623
6,472,278
6,482,779
6,472,922

6,466,065

6,476,466

6,466,065

6,486,883

6,486,623

6,476,122

6,466,065

6,462,865

6,466,065

6,476,566

6,476,566

6,466,065

6,466,065

6,466,065

6,460,365

6,466,065

比例（%）

80.8397
80.5523
80.5523
80.5523
80.5523
80.5523
80.5503
80.6776
80.6776
80.8565
80.6776
80.8085
80.6857

80.6002

80.7299

80.6002

80.8597

80.8565

80.7256

80.6002

80.5603

80.6002

80.7311

80.7311

80.6002

80.6002

80.6002

80.5292

80.6002

反对

票数

1,518,481
1,543,933
1,543,933
1,543,933
1,543,933
1,543,933
1,543,933
1,533,876
1,523,375
1,519,531
1,533,876
1,519,531
1,530,032

1,539,039

1,528,638

1,539,039

1,518,221

1,518,481

1,518,481

1,528,538

1,528,538

1,539,039

1,528,538

1,528,538

1,539,039

1,539,039

1,539,039

1,544,739

1,539,039

比例（%）

18.9280
19.2453
19.2453
19.2453
19.2453
19.2453
19.2453
19.1199
18.9890
18.9411
19.1199
18.9411
19.0720

19.1843

19.0546

19.1843

18.9248

18.9280

18.9280

19.0534

19.0534

19.1843

19.0534

19.0534

19.1843

19.1843

19.1843

19.2553

19.1843

弃权

票数

18,633
16,239
16,239
16,239
16,239
16,239
16,399
16,239
26,740
16,239
16,239
20,083
19,43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27,790

27,790

30,990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17,289

比例（%）

0.2323
0.2024
0.2024
0.2024
0.2024
0.2024
0.2044
0.2024
0.3333
0.2024
0.2024
0.2503
0.2423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3464

0.3464

0.3863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0.215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均获通过；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16，议案18-议案19；3、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俞婷婷、潘远彬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山东至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3,425,058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7.8425%，质押公司股份103,42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99.9951%。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接到股东山东至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博信息”）函告，获悉其对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103,42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并于同日对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3,420,000股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山东至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3,420,000股

99.9951%
7.8421%

2025年4月11日

103,425,058股

7.8425%
0股

0.00%
0.00%

二、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山 东
至 博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否

本次质押股数
（股）

103,420,000

103,42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5 年
4 月 11

日

-

质 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为止

-

质权人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9.9951%

99.9951%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7.8421%

7.8421%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被担保的
债务人的
生产经营

使用

注：本次股权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6年4月10日，质押到期日为在主债权全部
清偿完毕且经质权人认可后以实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准。

（二）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至博信息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山 东 至
博 信 息
科 技 有
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03,425,058

持股比例

7.8425%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103,42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9.9951%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7.8421%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ST人乐 公告编号：2025-017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司 2023年年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386,918,467.86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持续
性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8月修订）9.3.1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9.8.1（七）规定“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2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2、公司于2025年1月28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4年度净资产2,308.16万元至7,308.1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2,500万元至-47,500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19,000万元至125,000万元。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
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无
保留意见的事项及具体情况；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

排等事项上是否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重大分歧。
依据以上规则要求，现经公司自查并与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中审亚太事务所”）交流沟通，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情况及最新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一、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性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的《人人乐：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2024年度内，公司采取收缩经营，集中资源发展优势区域。对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的区域逐步
实施关闭、收缩，加快优势区域门店的转型升级；盘活存量低效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益；2024年剥离
了13家长期亏损的子（孙）公司；转让了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
限公司和西安高隆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能否消除最终需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全力做好现
有业务的推动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中审亚太事务所项目组于2025年2月进驻公司现场开展2024年度审计工作；公司管理层与年审

会计师多次就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等事项安排进行沟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按预定计划推进中。中审亚太事务

所项目组正执行相应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编制工作，审计工作尚未完成，还未
做出相关审计结论。公司将在审计机构做出明确审计结论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其他事项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5年4月26日，公司将密切关注审计进展情况，积极推

进年度报告编制工作，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5-【026】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

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5、若公司权益分派公告公布后至股权登记日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43,968,3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28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15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5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8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4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4月2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2*****394
03*****660
08*****860

股东名称

刘建军

刘建军

湖南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 4月21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9栋10楼
咨询联系人：邓凯女士
咨询电话：0731-88966518 咨询传真：0731-8896651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5-021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1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LIMITED注2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4,628,015,690
3,657,298,098
1,447,917,519

持股比例

34.27%
27.08%
10.72%

股份种类注1
A股

H股

A股

4
5
6
7
8
9
10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注3
王爱军

郭磊

徐连升

114,545,978
88,283,731
59,870,412
47,570,789
23,869,200
17,655,777
16,410,000

0.85%
0.65%
0.44%
0.35%
0.18%
0.13%
0.12%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注：1、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亦为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2、“持股比例”按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的总股本13,503,718,112股计算。“股份种类”中，A股指人民
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3、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100,944,000股H股股份由HKSCC NOMINEES LIMIT⁃ED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4、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47,570,789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
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628,015,690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47,917,519股A股股份，通过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944,000
股H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约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46.09%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4日


